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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師公會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就香港的政制

發展表達意見，以下是該意見書的撮譯：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以內進

行。《基本法》第四章訂明特區的政治體制。在考慮香港的政制發展

時，亦須顧及特區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

的部分所承擔的國際責任。

部長制及行政立法關係部長制及行政立法關係部長制及行政立法關係部長制及行政立法關係

《基本法》為特區所訂立的憲制架構顯然認同立法、行政及

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行政長官須向立法會負責。雖然行政長官有權

在某些情況下解散立法會，但立法會亦有權彈劾行政長官。倘若所謂

“行政主導政府 ”的意思是指行政機關支配立法會的話，則在《基本法》

內並無任何支持這種體制的論據。相反，《基本法》所確立的是一套

依據三權分立的原則而制定的制衡機制。

儘管已設立這樣一套精密的制衡機制，但《基本法》亦突出

兩項一般性原則。首先是特區政府須向立法會負責。《基本法》第六

十四條進一步具體闡述負責的意思，當中包括特區政府須執行立法會

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議員的質詢及

就徵稅和公共開支徵求立法會批准。其次是行政長官須向特別行政區

負責。由於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腦，因此，特區政府亦須向特別

行政區負責。

至於立法會議員的問責性則透過選舉制度落實。選民若對某

議員在任期內的表現不滿，可在下次選舉時不再支持該議員。同樣地，

就行政機關，尤其是主要官員的情況而言，一套有效的問責制度有賴

訂立處罰制度，即市民若對某主要官員失去信心，可罷免該名官員。

《基本法》並無訂立任何行政主導政府，不論是部長制還是

其他。本會認為應就此事廣泛諮詢市民。不論採用何體制，行政機關

均須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向立法會及特區負責。

全民普選形式的選舉全民普選形式的選舉全民普選形式的選舉全民普選形式的選舉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為特區立法會的民主發展訂下三項原

則，分別是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和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

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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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成立之初的臨時立法會完全透過委任產生。而首屆立法

會則根據全國人大於 1990年 4月所作的決定產生。當中包括 20個透過地

方選區直接選出的議席， 10個選舉委員會議席及 30個功能界別議席。

《基本法》附件二對第二及第三屆立法會的組成作出規定，主要特徵是

逐步以地方選區的直選議席取代選舉委員會的議席，但功能界別的議

席數目則維持不變。

《基本法》附件二亦為修改第三屆以後的立法會的組成方式

訂定程序，規定任何修改必須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行政長官批准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曾批評功能界別的選舉模式，指其違

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並建議特區立即採

取行動，以確保選舉制度符合該項公約有關條文的規定。

很明顯，功能界別選舉違背特區根據上述公約所承擔的國際

責任。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所訂立的原則，功能界別選舉只屬

過渡措施，最終目標是要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有見及此，本會

認為，第三屆以後的立法會應全部由在地方選區透過普選產生的議員

組成。

另一個方案是由港人就此事作決定，而最適當的方法是進行

全民投票。若進行全民投票，本會認為全民投票的結果應決定達至《基

本法》第六十八條所訂立的最終目標的時間表。因此，全民投票的議

題應包括在 2008年立法會議員應否全部透過地方選區直接選出；若

否，應否在 2012年、 2016年等年份達至此目標。

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行政長官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在當地透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並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

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本會認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依照以下原則  

(1) 其組成和運作應公開、具透明度、有廣泛參與及公平；

(2) 必須廣泛代表社會各階層；

(3) 應具備一定程度的制衡，而這是所有民主程序的特徵；

及

(4) 所提出的建議均應易於落實。

為推動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及按民主程序辦事的選舉委員會的

產生，本會認為，選舉委員會所有成員應由直接或間接選舉選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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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很強的理據支持選舉委員會至少一半成員應透過在地方選區進

行的普選產生。


